99.9.14

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99學年度第1學期
研究生獎學金名單暨助學金工作名單申請公告
工作項目如下：
	獎學金*項目
	總分配
權  數
	獲獎助人
	備註

	碩一
	2
	王君嶧
	1.依據入學成績，獎助全班前2名。
2.獲獎期間：99.9.1-100.1.31。

	
	
	許雅茹
	1. 

	助學金工作項目
	總分配
權  數
	助理名單
	備註

	林鋒雄老師
教學研究助理
	1
	張主恩
	1.申請前，請逕洽教師面談，工作內容由老師

認定。
2.每權數每週工讀6小時。

	曾漢珍老師
教學研究助理
	1
	黃瀅忻
	1.申請前，請逕洽教師面談，工作內容由老師

認定。
2.每權數每週工讀6小時。

	俞美霞老師
教學研究助理
	1
	王琳貴
	1.申請前，請逕洽教師面談，工作內容由老師

認定。
2.每權數每週工讀6小時。

	臺灣民俗藝術彙刊
一年級/二年級研究生
	6
	魏珮玲
蕭珮綺

蘇志銘

徐敏真

李昀翰

王君嶧
	1.欲申請者，請填寫申請書並洽助教面談。
2.每權數每週工讀6小時。
3.扣除籌備刊物及研討會工作，每月需安排
12小時到所辦值班，請於開學後到助教處
填寫值班表。(99-2時數會再調整)
4.工讀小時必須完全執行，不得有剩餘時數，
否則以後不予申請。
5.其他相關工作。

	所辦助理
（所辦及老師電腦維修及網頁維護）
	1
	林鍵璋
	1.欲申請者，請填寫申請書並洽助教面談。
2.每權數每週工讀6小時。
3.扣除網頁維護工作，每月需安排12小時到
所辦值班，請於開學後到助教處填寫值班
表。
4.工讀小時必須完全執行，不得有剩餘時數，
否則以後不予申請。
5.其他相關工作。

	所辦助理
（校友連繫、辦理系所評鑑）
	1
	程煒絨
	1.欲申請者，請填寫申請書並洽助教面談。
2.每權數每週工讀6小時。
3.每月需安排20小時到所辦值班，請於開學
後到助教處填寫值班表。每月預留4小時以

供所辦指派臨時的任務工作。
4.工讀小時必須完全執行，不得有剩餘時數，
否則以後不予申請。
5.其他相關工作。

	所辦助理
（所辦交辦事務、協助台北校區課程器材借用及其他聯繫）
	3
	許雅茹

黃瀅忻

蕭珮綺
	1.欲申請者，請填寫申請書並洽助教面談。
2.每權數每週工讀6小時。
3.每月需安排20小時到所辦值班，請於開學
後到助教處填寫值班表。每月預留4小時以供所辦指派臨時的任務工作。

4.工讀小時必須完全執行，不得有剩餘時數，
否則以後不予申請。
5.其他相關工作。

	總    計
	16
	
	


※ 注意事項：
1、依本所獎助學金辦法第九條規定，本次申請助學金之研究生，協助工作及助學金發放期間如下：
碩二：99.8.1-100.1.31。（共計6個月）
碩一：99.9.1-100.1.31。（共計5個月）
2、研究生協助所上教學及行政工作，每人以申請1權數為原則，助學金發給金額每名每月以校方所定的權數為基準（本所得依申請人數調整），如工作有缺額，每人每月至多申請兩權數。
3、依辦法規定每受領1權數之助學金者，每週需協助本所之教學、研究或行政工作至少6小時。（1個月24小時）
4、依本所獎助學金辦法第六條規定，本次獲頒獎學金之研究生，獎學金發放期間如下：
碩一：99.9.1-100.1.31。（共計5個月）
*依本所97學年第3次所務會議紀錄，一年級獎學金由入學考試前2名學生受領一學年，二年

級獎學金名額取消，並配合修正本所獎助學金實施辦法後實施。
5、受領獎學金之同學，歡迎義務協助所內之教學、研究或行政工作。
